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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2025宝山区全面深化“一网通办” 

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点（送审稿）》 

合法性审查意见书 

京衡 ZJ（2025）006 号 

 

致：宝山区司法局 

 

兹受贵局委托，就题述之事项，依据国务院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

和《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，按照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

及其《实施办法》、和《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则》的要求，从

宝山区委、区政府外聘法律顾问的角度，对《2025宝山区全面深化“一网通办”

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点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要点》）作“合法性

审查”，出具本《审查意见书》。 

一、《工作要点》的渊源与主要内容 

《工作要点》的渊源是，沪府办发﹝2025﹞6号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《2025 年上海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点》的通知，沪

府办发﹝2025﹞7号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加快“人工智能+政务

服务”改革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，是“要点”和“方案”

的整合。 

《工作要点》分为七个部分（二十五）项工作举措：一是深化政务服务模式

创新。围绕关联事项集成办、政策服务免申办、容缺事项承诺办、异地事项跨域

办等方面提升政务服务能级。二是推进政务服务渠道建设。通过线下、线上、掌

上一体协同发力，夯实“一网通办”在线平台和政务服务中心建设。三是优化惠

企政策全流程服务。围绕梳理存量和增量惠企政策、标注政策申请条件、接入“随

申兑”服务等方面实现政策精准化服务。四是强化政务服务数智赋能。围绕人工

智能深度优化服务流程、优化政务服务数字人、提升审查要点知识库、夯实“021”

智能帮办服务体系、深化电子证照归集和应用能力等 5 个方面加快“人工智能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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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服务”改革。五是健全科学精准效能调度机制。围绕“好差评”以评促改、

夯实数字化运管体系、深化“智慧好办”品牌运营等 3个方面加强政务服务全过

程管理。六是纵深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。包括推进事项管理、拓展“一业一证”

改革、再造建设项目审批流程、便利经营主体登记等 4方面工作。七是构建更高

质量事中事后监管体系。围绕优化涉企行政检查、创新综合监管模式等方面加强

全流程监管。 

二、对《工作要点》的合法性审核 

（一）该《工作要点》，是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重

大公共政策和措施，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且具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性质。 

《工作要点》，是由宝山区数据局起草（拟稿），报宝山区政府审核通过，并

将以宝山区政府的名义颁发的规范性文件。 

（二）制定主体合法 

根据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，宝山区政府作为文件制定主体，

符合法定权限。 

宝山区数据局作为承办单位、以及该项业务的主管单位，起草（拟稿）该文

件，依法应提请区政府审核通过，是适宜的，也与市政府的对应做法相一致。 

（三） 没有超越制定机关法定职权或者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授权范围。 

  （四）不与宪法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国家或者上海市的政策相抵触。 

  （五）不违反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第十二条的禁止性规定。 

  （六）符合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。 

  （七）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不存在冲突。 

（八）其他的内容，见“建议与讨论”部分。 

三、关于制定的程序 

宝山区数据局启动《工作要点》工作后，已完成了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

险评估、合法性初审、集体决策等法定程序，符合《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

定》的要求。具体如下: 

(一)公众参与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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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区数据局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2 日通过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

的总服务台放置 2025 年“一网通办”工作要点意见征求问卷，征求社会各方意

见和建议。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3 日书面征求区发改委、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张庙街道等相关委办局的意见建议，共收到相关意见和建议 8条。于 2025

年 4 月 29 日、5 月 8 日召开座谈会，参会代表提出意见建议 5 条。宝山区数据

局根据上述意见和建议，对原来的草案做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。 

(二)专家论证情况 

宝山区数据局于 2025年 4 月 29日至 5月 7日，邀请周悦（市政府办公厅政

务服务处副处长）、程通（市政府办公厅职能转变协调处四级调研员）、陈祺（市

大数据中心应用开发部副部长）等专家进行书面论证。专家组经过审核，对要点

方案从必要性、可行性和科学性三方面详细研究，提出很好的三点意见。区数据

吸收了专家论证，对原来的草案予以再次完善。 

(三)风险评估情况 

宝山区数据局委托法律顾问，从社会稳定、公共安全、生态环境、财政金融

4个方面进行了评估，《工作要点》修订内容符合上位法和市政府的有关文件，

风险较低，总体可控。 

（四）合法性初审与集体讨论情况 

宝山区数据局委托法律顾问沈春律师（上海艾克森律师事务所），对《工作

要点》做了合法性审查，结论为主体适格，内容合法，程序正确。 

宝山区数据局分别于 2025 年 4月 8日、14日，召开局长办公（扩大）会议，

集体梳理、讨论、决策了《工作要点》的全部内容，以及文件起草的有关事项。 

四、建议与讨论 

（一）、增加“数据共享” 

第 1页第 13行，“依托上海市行政协助管理系统，持续推动政府部门间通过

行政协助方式实现数据（信息）共享、业务高效协同”。 

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掌握着不同的数据、信息，政府部门间的数据（信息）共

享（涉及国家机密的例外），可以极大地方便企业和群众，避免他们重复提交材

料，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，促进业务高效协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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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恢复“监管” 

第 1页第 17行，推进“免申即享”与信用监管有效衔接。 

市政府的沪府办发﹝2025﹞7号文件中，在该处是有“监管”两个字的，去

掉了反而有语法上的问题，恢复为宜。 

（三）、关于“信用修复、主动提醒”的讨论 

在《工作要点》一、（二）中提出“依托企业专属空间实现信用修复主动提

醒”，这是给政府部门增加了工作量，要求有关部门主动提醒企业去修复信用。

市政府的文件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提法，也缺乏法律法规的授权。按照“法无授权

不可为”的理论，不提为好。现实生活中，也有的地方、有的部门是在探索“信

用修复主动提醒”，那就应该考虑责任单位问题？增加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少？等

等问题。 

（四）、恢复“服务范围” 

《工作要点》（九）：将新增申报普惠性且具备政务数据共享条件惠企政策纳

入“免申即享”服务范围。 

市政府的 7号文件中，在该处是有“服务范围”四个字的，去掉了反而语义

不全、文句有欠通顺。前面有“纳入”，后面就应该有“范围”相对应，恢复为

宜。 

四、本律师的结论意见 

经本法律顾问律师审查，《2025 宝山区全面深化“一网通办”及行政审批制

度改革工作要点（送审稿）》，主体适格，内容合法，已按规定履行了重大行政决

策的法定程序，且符合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的要求。 

前述“四、建议与讨论”部分，谨供参考。 

本《审查意见书》一式 两 份，交贵单位  一  份，本所留存 一 份归档。 

   

浙江京衡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 

责任律师：  张军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


